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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虎尾科技大學一百學年度電機資訊學院第三次院務會議紀錄 

壹、 會議時間：一百零一年六月六日（星期三）中午 12:10 
貳、 會議地點：綜合三館 4 樓 學院會議室 
參、 主席：鄭院長錦聰 
肆、 出席人員：（如簽到附表）                                           記錄：夏儷文 
伍、 工作報告：請各系於 7 月 20 日前完成院務會議、院教評委員、院課程委員會、教學優良教

師遴選委員會等會議代表或委員推選。 
陸、 提案討論 
案 由 一： 本院 101 學年度校級與院級委員及代表推選，提請討論。 
說    明：101 學年度校級與院級各會議委員與代表推選說明如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由 二： 104 學年度資訊工程系進修推廣部停招事宜，提請討論。 
說    明：依虎科大校發字第 10129000230 號函文辦理，本案經該系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並送相關單位辦理後續事宜。 
 
 
 
 
案 由 三： 本校「智慧生活科技學程設置細則」，提請討論。 
說    明：本案經本院課程委員會討論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並送相關單位辦理後續事宜。 
 
 
 
 
案 由 四： 資訊工程系借用教師員額一案，提請審議。 
說    明：目前本院借用教師員額共 2 位，目前 1 位已借用給電子工程系，原借給資訊工程系

之另 1 位因 100 學年度郭文中老師離職歸還，資訊工程系擬於 101 學年度提出續借
以維持教學品質，詳如附件資料。 

決    議：照案通過，借用之員額於待有教師退休或離職時立即歸還該員額。 
 
 
 
 
 

柒、 臨時動議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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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虎尾科技大學電機資訊學院 101 學年度 
校級與院級各委員會委員及代表推選原則說明 

 

壹、校級委員會 

一、選舉方式： 

1. 由學院統一辦理投票推選排序。 

2. 預計選舉時間 

2-1：校務會議教師代表依學校通知時間辦理 

2-2：「校教評會」、「升等、改聘、延長服務申復處理委員會」、「課程委員會」：

101 年 6 月 20 日(三)上午 9:00~下午 3:30 

3. 投票地點：電機資訊學院會議室 

4. 每一張選票限圈選一位(請以選舉工具蓋印)。 

5. 投票名冊以投票當日在職教師為準。 

二、「校務會議教師代表」： 

(1) 教師代表為教授、副教授、助理教授、講師及軍護人員（含舊制助教），其中具備
教授或副教授資格者以不少於教師人數三分之二為原則。教師代表人數不得少於全
體應出席會議人數二分之一。 

(2) 院長為當然代表不列入候選人，主管代表由學校另外安排投票選舉。 
(3) 依去年 100 學年度分配推選教師代表 9 位，其中副教授以上至少 6 位，分配草案如

下表： 
電機系 光電系 資工系 電子系 合計 

 
教師 委員數 教師 委員數 教師 委員數 教師 委員數 教師 委員數

副教授
以上 13 2 17 2 10 1 11 1 51 6 

助理教
授或講
師以上 

11 1 3 0 6 1 5 1 25 3 100
學年 

合計 24 3 20 2 16 2 16 2 76 9 

副教授
以上 13 2 16 2 10 1 10 1 49 6 

助理教
授或講
師以上 

11 1 3 0 5 1 5 1 24 3 
101
學年 

合計 24 3 19 2 15 2 15 2 73 9 

三、「校教評會」： 

(1) 院長為當然委員，推選委員各學院教師(講師以上)就其推薦教授推選之。 
(2) 各學院基本名額二人，惟各該學院教師人數若超過四十人時，每超滿二十人增加

一人，但至多六人。推選委員同系、所、室、中心以一人為限。推選委員不得低
於全體委員總數二分之一。 
本委員會之組成，任一性別委員人數應佔委員總數三分之ㄧ以上，未達三分之ㄧ
以上時，得聘請校內外之該一性別教師擔任委員。 
各學院得推選候補委員一至二人，推選委員在任期中出缺、帶職帶薪全時進修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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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講學、留職停薪或因故解除職務者，由候補委員中依前項規定及得票數高低順
序依序遞補。 
推選委員任期一學年，自學年度開始起至學年度終止，連選得連任二次。 

(3) 院長為當然代表不列入候選人。 
四、「升等、改聘、延長服務申復處理委員會」：選舉校教評會委員時，應另由學院推選教

授一人，不得兼任校教評會委員。 

五、「申訴評議委員」：100 學年度推選，任期二年，102 學年再推選新委員。 

六、「課程委員會」：推選教授一位，院長為當然代表不列入候選人。 

七、「校教評會」組成，任一性別委員人數應占委員總數三分之一。因本院女性教授不足，

請各系於 6 月 13 日前推薦女性教授候選人，各系與院長推薦之候選人，送主管會議討

論通過後列入候選人。 

八、若以上各選舉結果之當選人因故出缺，其缺額將依投票之得票數高低依序遞補。 

 

貳、學院級委員會 

一、選舉方式：由各系自行推選，並於 100 年 7 月 20 日前將推選名單送至學院。 

二、各委員會分配與說明如下： 
單位 電機工程系 光電工程系 資訊工程系 電子工程系 說明 

委員會/教師人數 24 19 15 15 共 73 位專任教師

主任(當然代表) 1 1 1 1 
推選教師 2 2 2 2 1 院務會議 
合計 3 3 3 3 

系主任為當然代表。

主任(當然代表) 1 1 1 1 

教授 1 1 1 1 

副教授以上 1 1 1 1 
2 院教評會 

合計 3 3 3 3 

1. 系主任為當然代
表。 

2. 教授委員不得少
於 1/2，教師人數
超過 15 人者得增
推一人。 

主任(當然代表) 1 1 1 1 

推選教師代表 1 1 1 1 

學生代表 
102 學年度

1 位 
102 學年度

1 位 
101 學年度

1 位 
101 學年度 

1 位 

3 院課程會 

101 學年合計 2 2 3 3 

1. 系主任為當然代
表。 

2. 推選教師代表，須
為系課程委員會
委員及副教授以
上教師。 

3. 學生代表由四系
輪流推選 2 位。

4 
教學優良教師遴選 
委員會 

1 1 1 1 

1. 各系、所至少推選
教師一人。 

2. 由學院另邀歷屆
教學特優教師與
學院外教學特優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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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立虎尾科技大學智慧生活科技學程設置細則(草案) 
 

101.6.4 電資院課程會議通過 
 

1. 依據國立虎尾科技大學學程設置要點訂定智慧生活科技學程（以下稱本學程）

設置細則。 
2. 本學程設置宗旨係提升學生具備智慧科技技術、情境與環境資料之蒐集、彙

整、分析與智慧型技術整合軟硬體研發能力，期能及早為國家培育新世紀跨

領域智慧型科技研發人才。 
3. 本學程設召集人一名，以統籌學程相關事宜。 
4. 本學程由本校電機資訊學院負責規劃，其行政業務由本學程召集人負責。 
5. 凡本校大學部各糸學生皆可申請修讀本學程，學生申請修讀本學程應向原肄

業主系提出申請，經原肄業主系同意後，送請本學程召集人核准，再送教務

處備查。 
6. 學程應修科目學分數至少為十八學分，且其中至少有六學分不屬於學生主

系、輔系必修或其他學程應修之科目。 
7. 修畢學程者，其跨系、院選修學程學分數事先經各系主任同意，得承認其選

修非本系所開學分數至18學分。 
8. 本學程課程規劃基礎課程與核心課程，詳如下表所示：  
學程 必/選修 課程名稱及學分 開課單位 

學程必修（一） 智慧電子應用設計概論（3學分） 本校各系所 

學程必修（二） 
智慧生活科技系統設計概論（3學分）、智慧型機器人系

統應用專題（3學分）、機器人原理（3 學分）三選一 
本校各系所 

學程選修（一） 
智慧型最佳化演算法（3 學分）、程式語言（3 學分）二

選一 
本校各系所 

學程選修（二） 
智慧型家用網路（3 學分）、網路安全（3 學分）、感測

網路（3 學分）三選一 
本校各系所 

學程選修（三） 
類神經網路（3 學分）、跨平台應用程式設計（3 學分）

二選一 
本校各系所 

學程選修（四） 
模糊系統導論（3 學分）、模糊控制導論（3 學分）、控

制系統（3 學分）三選一 
本校各系所 

學程選修（五） 人工智慧（3 學分）、行動計算（3 學分）選一 本校各系所 

學程選修（六） 
嵌入式系統概論（3 學分）、嵌入式系統（3 學分）、嵌

入式系統程式設計（3 學分）三選一 
本校各系所 

學程選修（七） 
影像處理（3 學分）、數位影像處理（3 學分）、影像處

理與機器視覺檢測技術（3 學分）三選一 
本校各系所 

學程選修（八） 
無線網路（3 學分）、網路工程實務（3 學分）、無線通

訊網路（3 學分）三選一 
本校各系所 

學程選修（九） 
通信電子學（3 學分）、通信系統（3 學分）、嵌入式車

載通訊電子網路系統設計（3 學分）三選一 
本校各系所 

學程選修（十） 
可程式系統晶片（3 學分）、光資訊處理技術（3 學分）、

能源應用（3 學分）三選一 
本校各系所 

9. 研究生於本校大學部就讀期間選讀學程而未修滿規定科目與學分者，得繼續

修讀。 

10. 學生經核准修讀學程，並修滿各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得申請由學校發

給學程修讀證明。 
11. 本細則如有未規定事宜，悉依本校學程設置要點及相關法令章則辦理。 
12.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報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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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　

主旨：

一、

二、

三、

四、

擬辦：

 於 電機資訊學院101年3月6日

 
聯 絡 人：夏儷文(電機資訊學院)

連絡方式：05-6315603

附　　件：

 

擬繼續借用教師員額一名以支援教師退休與離職後課程協助，請 鈞

長核示。

 

說明：

本院於98年2月19日奉准借用教師員額一名予資訊工程系，待該系

有教師離職或退休時歸還。資訊工程系郭文中老師已於101年2月

1日離職，依上述歸還該員額。

擬繼續借用教師員額一名，將適當調配各單位教師員額，依各系所

教師員額現況及發展規劃，及本院整體發展規劃與學術發展趨勢

，以達教學資源最佳功效。

因教師員額彌足珍貴，若蒙 鈞長同意，徵選過程將審慎評估，徵

聘優秀師資以提升教學品質，並配合學校推動工程認證、各項計畫

案執行與國際化。 

借用教師員額之單位，待有教師退休或離職時立即歸還該員額。

 

若蒙 鈞長同意，依相關法規辦理並審慎辦理徵選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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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　

主旨：

一、

二、

三、

 於 資訊工程系101年3月28日

 
聯 絡 人：楊昇財(資訊工程系)

連絡方式：05-6315581

附　　件：

 

資工系郭文中老師離職之缺額，擬請 鈞長同意撥補，請 核示。

 

說明：

資工系郭文中老師於101年1月31日離職，該員額係由學院借用支援

，該師離職後已歸還員額。

為貫徹與維持資工系之整體發展目標及發展特色規劃，並維持教學

品質及師生比平衡，仍須徵聘1名專任教師因應教學研究需求。

擬請 鈞長同意撥補1名專任教師員額，並自101學年第2學期起聘

，如蒙核可將審慎進行徵選程序，徵聘優秀師資提升教學品質及研

究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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